
 

起诉应对 1994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期间在卢旺达境内的

灭绝种族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和应对

这一期间邻国境内灭绝种族和其他这类违法行为负责的卢旺

达公民的联合国国际刑事法庭 
 

 

2013年 12月 31日终了两年期 
 
 
 

财政报告和已审计财务报表 
 

 

以及审计委员会的报告 

 

联合国  2014 年，纽约 

大  会 
正式记录 
第六十九届会议 
补编第 5M 号 

 

A/69/5/Add.13 



 

说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

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ISSN 2305-641X 



 

 

14-56412 (C) 3/41 

 

 

[2014 年 7 月 22 日] 

目录 
章次  段次 页次 

送文函 ............................................................................................................................................  5 

一. 审计委员会关于财务报表的报告：审计意见 .............................................................................  7 

二. 审计委员会的长式报告 .................................................................................................................  9 

摘要 ................................................................................................................................................  9 

A. 任务、范围和方法 ................................................................................................................  11 

B. 审计结果和建议 ....................................................................................................................  12 

1. 跟踪以往的审计建议 ....................................................................................................  12 

2. 财务概览 ........................................................................................................................  12 

3. 对总体服务可持续性的评价 ........................................................................................  12 

4. 实施《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进展 ....................................................................  12 

5. 预算管理 ........................................................................................................................  13 

6. 采购与合同管理 ............................................................................................................  14 

7. 人力资源管理 ................................................................................................................  14 

8. 信息技术 ........................................................................................................................  15 

C. 管理层的披露 ........................................................................................................................  16 

1. 现金、应收款和财产损失核销 ....................................................................................  16 

2. 惠给金及欺诈和推定欺诈案件 ....................................................................................  16 

D. 鸣谢 ........................................................................................................................................  16 

附件 

审计委员会就 2011 年 12 月 31 日终了两年期提出的各项建议的执行情况 ...........................  17 

三. 财务报表的核证 ............................................................................................................................  18 



 

 

4/41 14-56412 (C) 

 

四.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终了的两年期财政报告 ................................................................................  19 

A. 导言 ........................................................................................................................................  19 

B. 概述 ........................................................................................................................................  19 

附件 

补充资料 ........................................................................................................................................  21 

五.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终了的两年期财务报表 ................................................................................  22 

一.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终了的两年期收入和支出及准备金和基金结余变动表 ....................  22 

二.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及准备金和基金结余表 .......................................  23 

三.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终了的两年期现金流量表 ...................................................................  24 

四.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终了的两年期批款表 ...........................................................................  25 

财务报表附注 ................................................................................................................................  26 

附件 

支助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活动的信托基金，2013 年 12 月 31 日终了两年期收入和 

支出及准备金和基金结余表 .........................................................................................................  41 



 

 

14-56412 (C) 5/41 

 

 

送文函 

  2014 年 3月 31 日秘书长给审计委员会主席的信 

 依照财务条例 6.5，谨送交经我核可的起诉应对 199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在卢旺达境内的种族灭绝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和

应对这一期间邻国境内种族灭绝和其他这类违法行为负责的卢旺达公民的国际

刑事法庭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终了两年期账目。财务报表由主计长编制并核证无

误。 

 这些财务报表副本同时送交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 

潘基文(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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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6月 30 日审计委员会主席给大会主席的信 
 

 谨送交审计委员会关于起诉应对 199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在卢旺

达境内的灭绝种族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和应对这一期间

邻国境内灭绝种族和其他这类违法行为负责的卢旺达公民的国际刑事法庭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终了两年期财务报表的报告。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主计长兼审计长 

审计委员会主席 

埃米亚斯·莫尔斯爵士(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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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审计委员会关于财务报表的报告：审计意见 

  关于财务报表的报告 

 我们审计了所附起诉应对 199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在卢旺达境内

的灭绝种族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和应对这一期间邻国境

内灭绝种族和其他这类违法行为负责的卢旺达公民的国际刑事法庭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终了两年期财务报表，其中包括收入和支出及准备金和基金结余变动表(报

表一)；资产、负债及准备金和基金结余表(报表二)；现金流量表(报表三)；批款

表(报表四)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管理当局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秘书长负责根据联合国系统会计准则编制并公允列报这些财务报表，并负责

进行管理当局视为必要的内部控制，使编制的财务报表不会因欺诈或错误而出现

重大误报。 

审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基于我们的审计对这些财务报表发表意见。我们的审计是根据

《国际审计准则》进行的。这些准则要求我们遵守道德操守，规划和实施审计，

以便能够有合理把握地判断财务报表是否存在重大误报。 

 审计工作包括执行有关程序，以获取关于财务报表内数额和披露事项的审计

证据。上述程序的选择根据审计员的判断而定，包括评估财务报表的重大误报(不

论因欺诈还是错误)风险。在进行上述风险评估时，审计师考虑与该实体编制和公

允列报财务报表有关的内部控制，以便设计适合实际情况的审计程序，但其目的

不是对该实体的内部控制成效发表意见。审计工作还包括评价管理当局采用的会

计政策的适当性及所作会计估计的合理性，以及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情况。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为我们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适当和充分的依据。 

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各财务报表按照联合国系统会计准则，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列报

了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该日终了

两年期的财务执行情况和现金流量。 

  关于其他法律和条例规定的报告 
 

 此外，我们认为，我们在审计过程中注意到或测试的法庭财务事项在所有重

大方面均符合《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及法律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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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第七条和相关附件，我们还就法庭的财务报

表出具了长式审计报告。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主计长 

兼审计长 

审计委员会主席 

埃米亚斯·莫尔斯爵士(签名)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主计长兼审计长 

审计组长 

路多维克·乌图(签名) 

中国审计长 

刘家义(签名) 

2014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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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审计委员会的长式报告 

 摘要 

 审计委员会审计了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终了两年期

财务报表，并审查了该法庭的业务活动。审计是在该法庭位于坦桑尼亚联合共和

国阿鲁沙的总部进行的。 

审计意见 

 审计委员会为法庭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终了两年期财务报表出具了无保留审

计意见。审计委员会的意见列于本报告第一章。 

总体结论 

 审计委员会在审计期间没有发现能够影响其对法庭财务报表意见的重大错

误、遗漏和误报。然而，委员会注意到一些有待改进的领域，包括在规定时限内

审结待决案件并移交其任务方面存在不确定性、记录归档出现延误、采购管理和

合同管理欠佳以及信息技术系统访问控制薄弱。 

 法庭于 2014 年 1 月 1 日采用《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公共部门会计准

则》)。法庭在这方面取得了良好进展，但在为编制符合《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

实际期初结余而完成数据清理工作方面出现一些延误。法庭需要更迅速地处理这

些不足，以确保在 2015 年 7 月结束业务前完成符合《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期

初结余编制。 

主要审计结果 

实施《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进展 

 编制《公共部门会计准则》期初结余的初步活动定于 2014 年 3 月 24 日前完

成，但截至审计之时(2014 年 4 月)尚未实施。这些活动包括更新租赁协定、审查

待决索偿和摊款以设立准备金，以及审查对联合国系统会计准则下基金和准备金

结余进行的所有调整。 

 审计委员会认为，法庭必须在 2014 年为《公共部门会计准则》账目编制准

确和完整的期初余额。符合《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财务报表将提供法庭结束业

务的全面记录，并为法庭将业务转至后续机构奠定基础，因为后者也将根据《公

共部门会计准则》进行账目结算。法庭已为编制《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结余投入

了大量资源。因此，法庭在结束任务前应成功采用《公共部门会计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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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工作战略 

 法庭的完成工作战略报告显示，一项上诉活动预计将于 2015 年 7 月底前结

束，这将超过安全理事会第 1966(2010)号决议确定的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时限。

法庭解释说，预计延期的原因包括：检方需要更多时间来处理更大规模的上诉、

经验丰富的法庭工作人员流失，以及翻译工作需要时间。 

 审计委员会认为，法庭应制定正式应急安排，处理在结束法庭任务的时间表

方面的风险。 

采购与合同管理 

法庭违反了《采购手册》第 8.1.4(a)节的规定，没有制定 2012-2013 两年期采购计

划。缺乏采购计划使法庭无法将类似物项整合至一份合同和标书以确定和获取规

模经济。这还阻碍了对采购流程进行有效的监测和评价。 

 此外，通过对 162 宗采购进行审查，委员会注意到从核准请购单之日起，有

100 宗的货物交付天数达到 203 天，而极端的一宗长达 889 天。这违反了《采购

手册》关于招投标有效期通常只能是 60 至 180 天的要求。审计委员会认为，法

庭应简化采购流程，以确保采购流程有效支持本组织需求。 

信息技术——Sun 系统访问控制不足 

 审计委员会发现，Sun 系统中有 25 个在用的访问账号，其中 4 个设有管理

员权限。在这 4 个账号中，2 个给了信息技术工作人员，1 个给了一位商业用户，

1 个给了承担数据输入和系统管理双重角色的一位管理员。 

 虽然审计委员会没有发现欺诈交易，但委员会感到关切的是，法庭知道信息

技术账号分配存在用户和管理员双重角色，却未定期审查 Sun 系统的审计记录，

以确定交易正当性以及管理员账号活动的授权方式。 

建议 

 根据上述关键审计结果，审计委员会在本报告正文中提出了详细建议。简而

言之，主要建议认为法庭应该： 

 (a) 按计划完成实施《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剩余期初结余活动，以成功地

结束任务并将其移交后续机构； 

 (b) 考虑制定正式应急安排，处理在结束任务规定的时间表方面存在的风险； 

 (c) 制定一项有效率的采购计划，以适应缩编和结束战略并缩短采购筹备进程； 

 (d) 指定一名高级干事，定期审查承担双重角色的系统管理员的活动，并将

其作为尽量降低欺诈风险的控制措施。 

 

http://undocs.org/ch/S/RES/1966(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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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任务、范围和方法 

1. 起诉应对 199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在卢旺达境内的灭绝种族和其

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和应对这一期间邻国境内灭绝种族和其

他这类违法行为负责的卢旺达公民的国际刑事法庭设在坦桑尼亚的阿鲁沙和卢

旺达的基加利。法庭是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955(1994)号决议设立的。根据其《规

约》第 2、3 和 4 条，法庭有权起诉应对 199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在卢

旺达及邻国境内的灭绝种族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根据其

《规约》第 10 条，法庭由三个机构组成：分庭、检察官办公室和书记官处。 

2. 安全理事会第 1966(2010)号决议决定设立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

下设两个分支机构。位于阿鲁沙的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分支机构于 2012 年 7

月 1 日开始运作；位于荷兰海牙的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分支机构则于 2013

年 7 月 1 日开始运作。余留机制在 2012-2013 两年期期间与两个法庭同时存在、

共享资源、相互支持和协调。法庭获得的预算截至 2015 年 7 月，这意味着法庭

在第 1966(2010)号决议规定的 2014 年 12 月 31 日最后期限后将再继续运行七个

月；2016 年所需履行的任何剩余职能将由余留机制供资。 

3. 根据 1946 年 12 月 7 日大会第 74(I)号决议，审计委员会审计了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终了两年期的法庭财务报表并审查了其业务活动。审计工作是按照《联

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第七条及其附件以及《国际审计准则》进行的。这些准则

要求审计委员会遵守道德操守，计划和实施审计，以便能够有合理把握判断财务

报表是否存在重大误报。 

4. 审计的主要目的是使审计委员会能就以下事项提出意见：财务报表是否按照

联合国系统会计准则，公允列报了法庭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该日终了两年期的财务执行情况和现金流量。审计工作包括评估财务报表所列支出

是否用于核准用途；收入和支出是否按照《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进行适当分类

和记录。审计包括对财务制度和内部控制进行总体审查，并在审计委员会认为必要

的范围内抽查会计记录和其他单据凭证，以便就财务报表提出审计意见。 

5. 除了审计账目和财务事项外，审计委员会还根据财务条例 7.5 对法庭业务进

行了审查，该条例要求审计委员会就法庭业务的财务程序效率、会计制度、内部

财务控制及一般行政和管理提出意见。此外，大会要求审计委员会跟踪以往建议

并就此报告。本报告有关章节对这些事项做了阐述。 

6. 审计委员会在规划其审计时与内部监督事务厅进行了协调，以避免工作重

叠，并确定对其工作的可信赖程度。 

7. 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报告所述事项应提请大会注意。已与法庭讨论了审计委

员会的意见和结论，法庭的意见已在本报告中得到适当反映。 

http://undocs.org/ch/S/RES/955(1994)
http://undocs.org/ch/S/RES/1966(2010)
http://undocs.org/ch/S/RES/1966(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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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审计结果和建议 
 

 1. 跟踪以往的审计建议 
 

8. 在 2010-2011 两年期提出的 10 项建议中，9 项已执行(90%)；1 项正在执行。

这些建议的执行现况详情见本章附件。 

9. 审计委员会对法庭执行建议的情况总体感到满意，认为管理层为解决尚待执

行的建议采取了适当的后续行动。 

10. 正在执行的建议要求法庭改善档案管理，以便将档案有序移交后续机构(即

国际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处理机制)。这项建议还在执行之中是因为仍需完成积压的

档案活动，以促进将档案顺利移交余留机制。这些活动包括编辑视听记录、重新

存放档案和元数据核查。 

11. 审计委员会重申其先前的建议，即处理将档案移交余留机制所需完成的积压

的活动。 

 2. 财务概览 
 

12.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收入共计 1.8284 亿美元，与上一个两年期的 2.6064 亿

美元相比，减少 30%，即 7 780 万美元。支出共计 1.7815 亿美元，与上一个两年

期的 2.5493 亿美元相比，减少 30%，即 7 678 万美元，这反映法庭在关闭过程中

减少了活动。 

13. 报告所述期间资产共计 7 124 万美元，而负债共计 8 256 万美元。在本报告

所涉两年期内，准备金和基金结余出现 1 131 万美元赤字，而上一个两年期的赤

字数额为 2 788 万美元。 

 3. 对总体服务可持续性的评价 
 

14. 法庭将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前结束其业务，剩余业务将由国际刑事法庭余

留机制接管，法庭在此期限前正在缩减业务活动。关闭进程导致出现很高的工作

人员更替率和资产处置率，这反过来造成无法及时完成档案项目的风险。法庭所

获预算截至 2015 年 7 月，这意味着在安全理事会第 1966(2010)号决议规定的 2014

年 12 月 31 日最后期限后，法庭将再继续运行七个月；2015 年 7 月后到 2016 年

期间所需履行的任何剩余职能将通过余留机制供资。 

 4. 实施《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进展 
 

15. 在跟踪《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实施情况期间，审计委员会注意到，编制《公

共部门会计准则》期初结余的初步活动原定于 2014 年 3 月 24 日前完成，但截至

2014 年 4 月审计之时尚未执行。这些活动包括更新所有缺失的租赁协定、审查待

决索偿和摊款以设立准备金，以及审查对联合国系统会计准则下基金和准备金结

余进行的所有调整。 

http://undocs.org/ch/S/RES/1966(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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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虽然法庭预期在 2014 年 6 月底前编制《公共部门会计准则》期初结余，但

它现在认为完成其任务前的剩余时间较短，预期实现的《公共部门会计准则》效

益将较为有限。因此，法庭对《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采用将限于披露补充资料，

并与联合国系统其他机构之间实现报告格式标准化。 

17. 审计委员会提出，法庭必须在 2014 年编制准确和完整的《公共部门会计准

则》账目期初余额。符合《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财务报表将提供法庭结束业务

的全面记录，并为法庭将业务转至后续机构奠定基础，因为后者也将在《公共部

门会计准则》框架内进行账目结算。此外，法庭已为编制《公共部门会计准则》

结余投入大量资源。因此，法庭应该在结束任务前成功采用《公共部门会计准则》。 

18. 审计委员会建议，法庭按计划完成实施《公共部门会计准则》期初结余的剩

余活动，以便建立关于法庭结束业务的全面财务记录。 

19. 在审计委员会完成其审计工作时，为编制《公共部门会计准则》期初结余开

展的数据清理仍在进行。法庭后来告知审计委员会，已完成《公共部门会计准则》

期初结余工作，并提交总部采取进一步行动。因此，法庭应采取后续行动并与总

部协调，以确保及时提交期初结余供审计复核。 

审结剩余上诉案件的延误 

20. 安全理事会第 1503(2003)、1534(2004)和 1966(2010)号决议请法庭采取一切

可能措施，至迟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其剩余工作。审计委员会注意到，

法庭已制定了一项战略以根据安理会指示结束其活动。 

21. 法庭的完成工作战略报告显示，一项上诉活动预计将于 2015 年 7 月底前结

束，这将超过安全理事会确定的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期限。法庭解释说，预计

延期的原因包括：检方需要更多时间来应对更大规模的上诉、经验丰富的法庭工

作人员流失，以及翻译工作需要时间。 

22. 审计委员会认为，任何延迟都涉及一定费用，因此，委员会认为，法庭需要

制定一项完成剩余活动的替代手段，以在规定时限内成功地移交任务。 

23. 法庭同意审计委员会的建议，即考虑制定正式应急安排，处理在结束法庭任

务的时间表方面的风险。 

 5. 预算管理 
 

预算费用计算表的审查不足 

24. 审计委员会注意到，法庭缺乏充分程序以验证预算假设并防止预算费用计算

表出现计算错误。例如，由于计算错误，费用计算表显示有 188 名需要差旅的证

人，而正确的实际人数为 141 人。这一错误造成预算超支 129 158 美元。此外，

审计委员会注意到，检察官办公室估算的特别保护措施活动数额为 538 000 美元，

http://undocs.org/ch/S/RES/1503(2003)
http://undocs.org/ch/S/RES/1534(2004)
http://undocs.org/ch/S/RES/1966(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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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法庭无法提供估算这笔费用的依据。经证实，提出这一数额并未分析过去趋

势或当年成本计算要素，亦无任何其他形式的文件以支持和验证所采用的预算

假设。在这种情况下，审计委员会认为，法庭内部的预算审查机制无法发现明

显异常。 

25. 法庭表示，其资源利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极难预测的审案日程表。然而，

在上一个两年期的每年 9 月，法庭对执行剩余活动所需资源进行了预测。在编制

2012-2013 年预算时，对该两年期审案活动及所需相关资源进行预测的不确定性

高于以往。此外，法庭解释说，在编制法庭预算时，不清楚检方和辩方团队将要

求多少证人出庭，以及审判分庭将允许多少证人实际出庭以提交证据。 

26. 审计委员会认为，法庭没有基于趋势和预测进行合理的预算假设和估算，因

为法庭无法提供佐证数据。审计委员会确认，法庭定于 2014 年 12 月前结束所有

实务活动，并获得可供其活动至 2015 年 7 月的追加预算；然而，结案方面的任

何进一步延误将导致产生额外的预算需求。 

27. 审计委员会建议法庭继续密切关注资源利用情况，并预测如何在可用资源范

围内及时结束剩余活动。 

 6. 采购与合同管理 
 

没有维持采购计划以及采购周转时间较长  

28. 《采购手册》第 8.1.4(a)节要求申购人与采购干事每年进行沟通和会晤，制

定支出计划。 

29. 然而，审计委员会注意到，法庭并未制订 2012-2013 两年期采购计划，而是在

用户部门提出要求时办理采购。缺乏采购计划使法庭无法将类似物项整合至一份合

同和标书以确定和获取规模经济。这还阻碍了对采购流程进行有效的监测和评价。 

30. 此外，通过对 162 宗采购的审查，审计委员会注意到，对总价值 938 600 美元

的 100 宗采购，从核准请购单之日起的交货时间达到 203 天，包括一个耗时 889

天的极端案例。这违反了《采购手册》关于招投标有效期通常仅为 60 至 180 天的

要求。审计委员会感到关切的是，向法庭交货的时间过迟，无法确保预期资金效益。 

31. 审计委员会建议法庭制定一项有效率的采购计划，以适应缩编和结束战略并

缩短采购筹备进程。 

 7. 人力资源管理 
 

累计休假超过 60 天 

32. 联合国工作人员细则第 5.1(d)条规定：定期或连续任用工作人员可在任何一

年的 4 月 1 日，或在秘书长为某一工作地点指定的另一日期前，累积并结转最多

60 个工作日的年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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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审计委员会审查了 2012 年的 92 名工作人员档案及 2013 年的 117 名工作人

员档案(包括本地和国际职类)，发现工作人员累积并结转的年假天数超过 60 个工

作日，这违反了上述工作人员细则规定的限制(见下表)。 

  对累计假期的分析 
 

 年份和工作人员职类 

 2012   2013 

累计假期 本地 国际 本地 国际 

     61-69 天 40 26 31 36 

70-90 天 19 7 35 15 

 工作人员共计 59 33 66 51 

 

来源：外勤人事管理系统(e-Leave)。 

34. 法庭告知审计委员会，虽然工作人员计划使用其假期，但审案进程前所未有

的事件所导致的活动打乱了法庭的审案日程表。 

35. 审计委员会认为，根据损失的假期累积和结转年假违反联合国工作人员细则

第 5.1(b)条，并会降低工作人员效率和积极性，鉴于法庭关闭前所剩时间不多，

需要规划如何补偿受影响的工作人员。 

36. 法庭同意审计委员会的建议，即在剩余的关闭期限内制定计划，在累计假期

方面补偿受影响的工作人员，但不得干扰法庭有待开展的活动。 

 8. 信息技术 
 

Sun系统的访问控制不足 

37. 一般数据处理控制主要涉及计算机资源的运营和保护。一个组织内这种控制

措施的充足性决定了在多大程度上可依赖应用程序控制以及业务和会计控制，以

确保产生的商业和财务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38. 审计委员会审查了支持法庭提出财务报告的信息技术系统(包括水星系统、

伽利略系统、Sun 系统和发薪系统)。这包括审查 2013 年 12 月终了期间的用户角

色和访问权限。在 Sun 系统内 25 个访问账号中，审计委员会发现 4 个账号设有

管理员权限，其中 2 个给了信息技术工作人员，1 个给了一位商业用户，另 1 个

给了承担数据输入和系统管理双重角色的一位管理员。 

39. 审计委员会感到关切的是，虽然法庭知道信息技术账号分配存在双重角色，

却未定期审查 Sun 系统的审计记录，以确定交易正当性及管理员账号活动的授权

方式。 

40. 审计委员会认识到，随着任务行将结束，法庭正在缩减业务活动，在信息技

术活动增加的同时，资源却有所减少。虽然审计委员会没有发现欺诈交易，但它



A/69/5/Add.13  

 

16/41 14-56412 (C) 

 

认为在缺乏适当监测的情况下保留双重角色账号，增加了信息技术系统安全和欺

诈风险。 

41. 法庭同意委员会的建议，即指定一名高级干事，定期审查承担双重角色的系

统管理员的活动，并将其作为尽量降低欺诈风险的控制措施。 

 C. 管理层的披露 
 

42. 法庭作了关于核销、惠给金及欺诈和推定欺诈案件的以下披露。审计委员会

认为，应加强控制以尽量减少损失。 

 1. 现金、应收款和财产损失核销 
 

43. 法庭告知审计委员会，根据财务细则 106.9 的规定，2012-2013 两年期内核

销了 190 000 美元的非消耗性财产损失。与 2010-2011 两年期内核销的 134 083

美元损失相比，增加 42%。 

 2. 惠给金及欺诈和推定欺诈案件 
 

44. 披露显示，法庭在该两年期内没有支付惠给金，亦未报告欺诈和推定欺诈案

件。 

 D. 鸣谢 
 

45. 审计委员会感谢法庭庭长、检察官和书记官长及法庭工作人员给予审计委员

会工作人员的合作与协助。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主计长 

兼审计长 

审计委员会主席 

埃米亚斯·莫尔斯爵士(签名)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主计长兼审计长 

(审计组长) 

路多维克·乌图(签名)  

中国审计长 

刘家义(签名) 

2014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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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审计委员会就 2011年 12月 31日终了两年期提出的各项建议

的执行情况 
 

 

建议概述 所涉段次 

首次提出建议 

的财政期间 已执行 正在执行 

     
加速开展准备工作，积极主动地确定在实施《公共部

门会计准则》方面的需求，并与总部公共部门会计准

则实施工作组进行沟通，以更好地准备实施《公共部

门会计准则》 

20 2010/11 X  

继续与余留机制书记官长密切协作，尽一切努力，通

过核定程序加快横向调动和征聘工作 

25 2010/11 X  

拟订一项行动计划以指导法庭的有序关闭，包括但不

限于待解决问题和里程碑、与关闭有关的风险和效益 

29 2010/11 X  

明确说明案件所涉数据参数并列出完成工作战略报告

所载分析中未列入的案件数以及明确的排除理由；在

下次报告中订正移交被告与下达审理判决书之间天数

的不准确数字 

34 2010/11 X  

审查其预算制订和支出管理制度，以确保尽可能减少

超支，并征得总部对重新部署的核准 

37 2010/11 X  

编制更切合实际的培训预算并对培训活动进行更有效

的管理和监测  

39 2010/11 X  

遵守《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的要求，将上一个两

年期的退款准确记作杂项收入 

43 2010/11 X  

应及时补充和签署法庭与旅行社之间的协议，并建立

追踪系统以监测旅行社退款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应确

定准则或标准作业程序，以加强差旅管理的合规性 

48 2010/11 X  

加快档案管理工作，促进将档案有序移交余留机制 52 2010/11  X 

进一步加强有关部门间的合作，以加快核销进程，并

减少待核销资产的累积；作为其完成工作战略的组成

部分，继续密切关注核销资产的及时和高效处置，以

确保全面遵守《财产管理手册》的要求；继续寻找尚

未发现的资产并相应更新资产记录 

55 2010/11 X  

 共计  10 9 1 

 百分比  100 90 10 

http://undocs.org/ch/A/RES/10/11
http://undocs.org/ch/A/RES/10/11
http://undocs.org/ch/A/RES/10/11
http://undocs.org/ch/A/RES/10/11
http://undocs.org/ch/A/RES/10/11
http://undocs.org/ch/A/RES/10/11
http://undocs.org/ch/A/RES/10/11
http://undocs.org/ch/A/RES/10/11
http://undocs.org/ch/A/RES/10/11
http://undocs.org/ch/A/RES/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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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财务报表的核证 

  2014 年 3月 31 日助理秘书长兼主计长给审计委员会主席的信 
 

 

 起诉应对 199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在卢旺达境内的灭绝种族和其

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和应对这一期间邻国境内灭绝种族和其

他这类违法行为负责的卢旺达公民的联合国国际刑事法庭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终

了的两年期财务报表是根据财务细则 106.10 编制的。 

 编制这些报表所适用的重要会计政策摘要列于财务报表附注。这些附注对秘

书长负有行政责任的该法庭在这些报表所涉期间进行的财务活动提供了补充资

料并作了说明。 

 兹核证所附的起诉应对 199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在卢旺达境内的

灭绝种族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和应对这一期间邻国境内

灭绝种族和其他这类违法行为负责的卢旺达公民的联合国国际刑事法庭编号一

至四的财务报表正确无误。 

         助理秘书长兼主计长 

         玛丽亚·欧亨尼娅·卡萨尔(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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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2013年 12月 31日终了的两年期财政报告  

 A. 导言 

1. 秘书长谨提交关于起诉应对 199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在卢旺达境

内的灭绝种族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和应对这一期间邻国

境内灭绝种族和其他这类违法行为负责的卢旺达公民的国际刑事法庭 2012-2013

两年期账目的财政报告。账目包括 4 份报表和相关附注。 

2. 本报告应与财务报表一起阅读。本报告的附件载有《财务条例和细则》要求

向审计委员会呈报的补充资料。 

 B. 概述  
 

3. 本两年期收入总额减少 29.8%，从 2.606 亿美元减至 1.828 亿美元，其主要

原因是摊款减少 7 550 万美元。较低的利率和较低的可投资平均余额是导致利息

收入减少的主要原因。 

4. 根据大会第 66/238、67/242 和 68/255 号决议的批款，法庭在 2012-2013 两年

期的预算总额为 1.804 亿美元。与批款数额相比，该两年期的实际支出为 1.781

亿美元，留下未支配余额 230 万美元，其主要原因是记录管理和档案盈余 150 万

美元，但被各分庭和工作人员薪金税赤字部分抵消。2012-2013年支出总额为1.781

亿美元，与 2010-2011 两年期 2.549 亿美元的支出总额相比，减少 7 680 万美元，

即 30.1%，其主要原因是法庭根据《完成工作战略》缩编业务和裁撤员额，并最

终向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过渡。 

5. 下表说明按职能类别分列的支出数额： 

(千美元) 

职能类别 2013 2011 增(减) 

    工作人员和其他人事费 154 341 220 353 (66 012) 

差旅费 3 507  7 060 (3 553) 

订约承办事务 9 442 10 257 (815) 

业务费用 7 421 12 349 (4 928) 

购置 1 644 2 936 (1 292) 

其他  1 793 1 974 (181) 

 共计 178 148 254 929 (76 781) 

 

 

6.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现金总额为 4 950 万美元，与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现金总额 5 180 万美元相比，小幅减少 230 万美元。 

http://undocs.org/ch/A/RES/66/238
http://undocs.org/ch/A/RES/67/242
http://undocs.org/ch/A/RES/68/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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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财务报表附注 7 说明了在精算基础上确定的法庭在离职后医疗保险、离职回

国福利和未用休假日方面的服务终了负债，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分别为 4 090

万美元、910 万美元和 290 万美元。法庭的法官养恤金福利负债也在精算基础上

确定，数额为 2 160 万美元。此外，根据大会第 65/258 号决议，法庭估计法官的

搬迁津贴福利和审案法官的惠给金福利负债分别为 40 万美元和 10 万美元。上述

所有负债总额为 7 500 万美元。与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 8 660 万美元总额相

比，负债总额减少 1 160 万美元，其主要原因包括向离职工作人员和法官支付休

假日和离职回国福利，以及精算师将贴现率从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 4.5%调

高至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 5.0%。 

8.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准备金和基金结余的累计赤字为 1 130 万美元，其

原因是在精算估值基础上确认的 7 500 万美元服务终了和退休后福利没有获得供

资。虽然服务终了和退休后福利目前采用“现收现付”原则，但大会第 64/239

号决议核可了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建议，即应在法庭的最后预算呈件和

执行情况报告中说明与今后支付法官和未亡配偶养恤金及离职后医疗保险有关

的负债。 

 

http://undocs.org/ch/A/RES/65/258
http://undocs.org/ch/A/RES/64/239
http://undocs.org/ch/A/RES/64/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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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补充资料 

1. 本附件载列秘书长须提供的补充资料。 

  现金和应收款损失核销  
 

2. 根据财务细则 106.8 的规定，2012-2013 两年期内没有核销任何现金和应收款。 

  财产损失的核销  
 

3. 根据财务细则 106.9 的规定，2012-2013 两年期内核销了 189 504 美元的财产

损失。 

  惠给金支付  
 

4. 2012-2013 两年期内没有支付惠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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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2013年 12月 31日终了的两年期财务报表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a
 

 一. 2013 年 12月 31 日终了的两年期收入和支出及准备金和基金结余变动表 

(千美元) 

 2013 2011 

   收入   

摊款 b
 181 441  256 964  

利息收入 696  2 748  

其他/杂项收入 706  927  

 收入总额 182 843  260 639  

支出   

工作人员和其他人事费 154 341  220 353  

差旅费 3 507  7 060  

订约承办事务 9 442  10 257  

业务费用 7 421  12 349  

购置 1 644  2 936  

其他 1 793  1 974  

 支出总额 178 148  254 929  

收支相抵盈(亏)额 4 695  5 710  

未编入预算的服务终了和退休后福利应计费用 c
 11 631  (29 831)  

上期调整数  (6) — 

 收支相抵净盈(亏)额 16 320  (24 121)  

上期债务核销额 2 005  5 029  

转入其他基金的款项 d
 (1 756)  — 

准备金和基金结余，期初  (27 883)  (8 791)  

 准备金和基金结余，期末 (11 314)  (27 883)  

 

 a 见附注 2 和 3。 

 b 根据大会第 66/238 和 67/242 号决议，法庭的摊款一部分基于适用于联合国经常预算的分摊

比额表，一部分基于适用于维持和平行动的分摊比额表。 

 c 反映了符合条件的工作人员减少，系以下应计负债净减数：离职后医疗保险费用 2 423 000

美元、离职回国福利 5 069 000 美元和未用修假日折付 3 646 000 美元。就法官而言，这指

以下应计负债净减额：搬迁津贴福利 166 000 美元、审案法官惠给金福利 750 000 美元以及

法官养恤金福利净增额 423 000 美元。见附注 7。 

 d 系依照大会第 68/245 和 68/255 号决议进行的转贷。 

附注是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http://undocs.org/ch/A/RES/66/238
http://undocs.org/ch/A/RES/67/242
http://undocs.org/ch/A/RES/68/245
http://undocs.org/ch/A/RES/68/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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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a
 

 二.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及准备金和基金结余表  

(千美元) 

 2013 2011 

   
资产   

现金和定期存款 259  375  

现金池 b
 49 277  51 411  

应收会员国摊款 c
 19 027  11 860  

其他应收款  1 603  2 137  

递延费用 1 067  1 303  

其他资产 8  60  

 资产总额 71 241  67 146  

负债   

预收缴款或付款 367  262  

未清债务——本期  1 619  4 686  

应付基金间结余 2 484  176  

其他应付款  3 142  3 331  

与服务终了和退休后福利有关的负债 d
  74 943  86 574  

 负债总额 82 555  95 029  

准备金和基金结余   

累积盈余(赤字) (11 314)  (27 883)  

 准备金和基金结余总额 (11 314)  (27 883)  

 负债及准备金和基金结余总额 71 241  67 146  

 

 a 见附注 2 和 3。 

 b 系在联合国主现金池中的份额，包含现金和定期存款 10 299 173 美元、短期投资 19 638 021

美元、长期投资 19 272 050 美元和应计未收利息 67 524 美元。见附注 6。 

 c 包括未缴摊款，不论能否收到。 

 d 系应计负债，包括离职后医疗保险费用 40 895 000 美元、离职回国福利 9 159 000 美元、未用

休假日折付 2 862 000 美元、法官养恤金福利 21 579 000 美元、法官的搬迁津贴福利 361 093 美

元和审案法官的惠给金福利 87 341 美元。见附注 7。 

附注是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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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a
 

 三. 2013 年 12月 31 日终了的两年期现金流量表  

(千美元) 

 2013 2011 

   来自业务活动的现金流量   

收支相抵净盈(亏)额(报表一) 16 320  (24 121)  

应收摊款(增)减额 (7 167)  (2 182)  

应收基金间结余(增)减额 — 1 202  

其他应收款(增)减额 534  243  

递延费用(增)减额 236  (117)  

其他资产(增)减额 52  95  

预收缴款或付款增(减)额 105  187  

未清债务增(减)额 (3 067)  (14 504)  

应付基金间结余增(减)额  2 308  176  

应付其他款项增(减)额 (189)  1 383  

其他负债增(减)额 — (150)  

服务终了和退休后负债增(减)额 (11 631)  29 831  

减：利息收入 (696)  (2 748)  

 来自业务活动的净现金流量 (3 195)  (10 705)  

来自投资活动的现金流量    

利息收入 696  2 748  

 来自投资活动的净现金流量 696  2 748  

来自融资活动的现金流量   

上期债务核销额 2 005  5 029  

转入其他基金的款项 (1 756)  — 

 来自融资活动的净现金流量 249  5 029  

 现金和定期存款以及现金池增(减)净额 (2 250)  (2 928)  

现金和定期存款及现金池，期初 51 786  54 714  

 现金和定期存款及现金池，期末  49 536  51 786  

 

 a 见附注 2 和 3。 

附注是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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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四. 2013 年 12月 31 日终了的两年期批款表 

(千美元) 

 批款 a
  支出   

工作方案 原始数 变动 订正数 付款 未清债务 共计 未支配余额 

        
A. 分庭 8 527  (531)  7 996  8 083  31  8 114  (118)  

B. 检察官办公室 33 880  (2 838)  31 042  30 451  49  30 500  542  

C. 书记官处 104 193  13 543  117 736  115 633  1 427  117 060  676  

D. 记录管理和档案 12 936  (2 789)  10 147  8 553  112  8 665  1 482  

E. 工作人员薪金税 12 087  1 399  13 486  13 809  — 13 809  (323)  

 总计 171 623  8 784  180 407  176 529  1 619  178 148  2 259  

 

 a 大会第 66/238、67/242 和 68/255 号决议核定的 2012-2013 两年期批款。 

 

http://undocs.org/ch/A/RES/66/238
http://undocs.org/ch/A/RES/67/242
http://undocs.org/ch/A/RES/68/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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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财务报表附注 

附注 1 

联合国及其活动 

 (a) 《联合国宪章》于 1945 年 6 月 26 日签署，1945 年 10 月 24 日生效。联

合国通过其五个主要机关要实现的首要目标如下： 

 ㈠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㈡ 促进国际经济、社会进步和发展方案； 

 ㈢ 普遍尊重人权； 

 ㈣ 管理国际司法和国际法； 

 ㈤ 促进托管领土的自治； 

 (b) 大会侧重处理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以及联合国的财政和行政问题。 

 (c) 根据安全理事会的指示，联合国参与维持和平及建立和平的各个方面，

包括努力解决冲突、恢复民主、促进裁军、提供选举援助和协助冲突后建设和平，

以及参与人道主义活动，以确保缺乏基本必需品的群体的生存，并监督起诉对严

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 

 (d)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独特作用，包括对联合国

系统其他组织处理国际经济、社会和卫生问题的努力发挥主要监督作用。 

 (e) 国际法院对请其提出咨询意见或具有约束力的解决办法的会员国间争

端拥有管辖权。 

 (f) 托管理事会的主要职能随着 1994 年联合国最后一个托管领土托管协定

的终止而结束。 

附注 2  

联合国重要会计和财政报告政策摘要  

 (a) 联合国的账目按大会通过的《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和秘书长依各项

条例要求制订的规则，以及主管管理事务副秘书长或主计长颁布的行政指示进行

核算。在进行核算时，还充分考虑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通过的联合国

系统会计准则。联合国遵循经行政首长理事会修订并通过的关于会计政策披露的

《国际会计准则第 1 号》，即“财务报表的列报”，其规定如下： 

㈠ 持续经营、一致性和权责发生制是联合国系统会计准则的基本会计假

设。这些基本会计假设如在财务报表中得到遵循，就不必予以披露。如果某

一基本会计假设没有得到遵循，则应披露这一事实并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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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应根据审慎、实质重于形式和重要性原则选择和运用会计政策； 

㈢ 财务报表应明确扼要地披露所采用的所有重要会计政策； 

㈣ 披露所采用的重要会计政策应是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这些政策的披露

通常应列在一处； 

㈤ 财务报表应载列上一个财政期相应期间的比较数字；  

㈥ 对本期有重要影响或对以后各期可能有重要影响的会计政策变动，应予

以披露并说明理由。如果政策变动影响重大，应披露变更所带来的影响，并

以数字说明。 

 (b) 联合国的账户按基金会计制进行管理。大会、安全理事会或秘书长可设

立单独的普通用途或特殊用途基金。每个基金都作为不同的财务和会计实体进行

管理，各自设有单独一组自动平衡复式簿记账目。财务报表反映每个基金或每组

相同性质基金的活动。 

 (c) 联合国所有基金的财政期间均为两年期，包括连续两个历年，但维持和

平账户除外，维持和平账户按财政年度报告，其财政年度为 7 月 1 日至次年 6 月

30 日。本财务报表是为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终了两年期编制的，并提供 2011 年

12 月 31 日终了的两年期财务报表对比数字。 

 (d) 收入、支出、资产和负债一般按权责发生制核算。对于摊款收入，则适

用下文(j)㈡段所列政策。 

 (e) 联合国财务报表以美元列报，美元是联合国的功能和列报货币。以其他

货币记账的账目，均按交易发生时联合国规定的汇率折成美元。对于这些货币，

财务报表应载列以报表日适用的联合国汇率折算的非美元现金、投资和未交认捐

款以及经常账户应收款和应付款的美元值。采用报表日的实际汇率折算得出的数

值与采用财政期间最后一个月的联合国汇率折算得出的数值出现重大差异时，应

在脚注中说明差额。 

 (f) 联合国的财务报表均按历史成本会计制编制，不为反映货物和服务价格

变动的影响而进行调整。 

 (g) 现金流量表按照《联合国系统会计准则》所述现金流量间接法编制。 

 (h) 联合国的财务报表按照管理问题高级别委员会会计准则问题工作队不

时提出的建议列报。 

 (i) 联合国普通基金和有关基金、联合国伊拉克代管账户、联合国赔偿委员

会、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808(1993)号和第 827(1993)号决议的规定设立的前南斯拉

夫问题国际法庭、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955(1994)号决议的规定设立的卢旺达问题

国际刑事法庭、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966(2010)号决议设立的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

http://undocs.org/ch/S/RES/808(1993)
http://undocs.org/ch/S/RES/827(1993)
http://undocs.org/ch/S/RES/955(1994)
http://undocs.org/ch/S/RES/1966(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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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处理机制，以及按 7 月 1 日至次年 6 月 30 日财政年度进行列报的维持和平账

户均印发单独财务报表。 

 (j) 收入： 

㈠ 联合国经常预算和维持和平行动、基本建设总计划、前南斯拉夫问题国

际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以及周

转基金活动所需经费，由会员国按大会确定的分摊比额表分摊； 

㈡ 会员国摊款经大会核准后确认为收入。批款或开支授权都不确认为收

入，除非已向会员国征收相应的摊款；  

㈢ 由同意向本组织偿付其参加联合国条约、机关和会议费用的非会员国分

摊的数额，记作杂项收入； 

㈣ 会员国或其他捐助者书面承诺在本财政期特定时间进行捐款时，此种自

愿捐款记作收入。以秘书长可接受的服务和用品形式提供的自愿捐助，或记

作收入，或在财务报表中注明；  

㈤ 根据组织间安排收到的收入，是各机构为使本组织能够替它们管理项目

或其他方案而划拨的资金； 

㈥ 其他基金的拨款，是一个基金拨给另一个基金或指定从一个基金转入另

一个基金并由后者支付的款项； 

㈦ 提供服务所得收入，包括向其他组织提供技术和行政支助而收取的工作

人员薪金和其他费用； 

㈧ 利息收入，包括各种银行账户存款所得的所有利息、有价证券及其他流

通票据所得的投资收入和现金池产生的投资收入。与现金池有关的投资和汇

兑差额产生的所有损益均与投资收入进行抵销，现金池投资活动产生的收入

和费用分配给各参与基金； 

㈨ 杂项收入包括：房地租金收入、出售旧财产或剩余财产收入、以往各期列

支的偿还支出款项、货币折算产生的净收益、新会员国加入联合国当年的摊款、

上文第(j)㈢段所述非会员国摊款、不指定用途的赠款以及其他杂项收入； 

㈩ 与未来财政期有关的收入按照下文第(m)㈢段所述，作为递延收益入账，

不在本财政期间确认。 

 (k) 支出： 

㈠ 支出由核定拨款或授权承付款承担。列报的支出总额包括未清债务和支

付的款项；  

㈡ 非消耗性财产的支出记作购置期间预算的费用，而不记作资本。非消耗

性财产库存按历史成本入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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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未来财政期间的支出不记作本财政期间的费用，而是记作下文(l)㈤段所

述的递延费用。 

 (l) 资产：  

㈠ 现金和定期存款指活期存款账户中的款项和银行计息存款；  

㈡ 现金池包括各参与基金在现金和定期存款、短期和长期投资以及应计

投资收入中的份额，这些资金都在现金池内管理。现金池内的投资按其公

允价值列报，包括为创收而购买的有价证券和其他流通票据。各参与基金

在现金池内的份额分别在各基金的报表中列报，其投资组成在各报表脚注

中披露。目前，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仅参与主现金池。更多详情见附

注 6;  

㈢ 缴纳摊款是摊款国的法定义务，因此会员国应缴未缴摊款余额不论是否

可以收取都予以列报。联合国的政策是不为迟交摊款提取备抵； 

㈣ 基金间结余反映基金间账项往来，列入联合国普通基金应收款和应付

款。基金间结余还反映与联合国普通基金的直接账项往来。基金间结余视可

动用的现金资源定期结算； 

㈤ 递延费用通常包括不宜记作本财政期间费用的支出项目。这些项目将在

下期列为支出。这些支出项目包括主计长根据财务细则 106.7 核准的未来财

政期间承付款。此类承付款通常限于持续性行政经费和履行周转期较长的合

同或法律义务；  

㈥ 仅就资产负债表而言，假定与截至财务报表日已结束的学年有关的教育

补助金预付款记作递延费用。预付款全额记作应收工作人员款项，直到工作

人员出示必要的应享权利证明时，才将这笔款项记作预算账户的支出，并结

清预支款； 

㈦ 固定资产的保养和维修费用记作有关预算账户的支出。家具、设备、其

他非消耗性财产和租赁权益改良不列为本组织的资产。此类购置记作购置年

度预算账户的支出。非消耗性财产的价值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 

 (m) 负债、准备金和基金结余： 

㈠ 业务准备金和其他类型准备金在财务报表中列入“准备金和基金结余”

总额； 

㈡ 未来各年的未清债务既列为递延费用，又列为未清债务； 

㈢ 递延收入包括以后各期的认捐款、创收活动项下收到的预支款和其他已

收讫但尚未赚取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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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本组织与以往、当前和未来财政期间有关的承付款项列为未清债务。与

经常预算和特别账户有关的当期债务，在相关两年期结束后的 12 个月内继

续有效。大多数技术合作活动的债务在各历年结束后的 12 个月内继续有效。

涉及维持和平行动欠会员国的未清债务可在财政期间结束之后保留 5 年。与

多年期资金有关的未清债务在项目完成前一直有效；  

㈤ 与服务终了和退休后福利有关的应计负债包括离职后医疗保险、离职回

国福利、未用休假日折付、法官养恤金福利、法官搬迁津贴、审案法官惠给

金福利等方面的负债。除法官搬迁津贴福利和审案法官惠给金福利外，与所

有服务终了和退休后福利有关的应计负债均按精算估值计算； 

㈥ 如存在或有负债，应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  

㈦ 联合国是参与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的成员组织，大会设立养恤

基金以提供退休金、死亡抚恤金、残疾津贴和有关福利。养恤基金是一个注

资、多雇主、设定受益计划。每两年对养恤基金资产和养恤金福利进行一次

精算估值。由于尚无一致和可靠的依据将有关负债/资产和费用分配给参加养

恤金计划的各个组织，联合国无法为会计目的充分可靠地确定其在养恤金计

划基本财政状况和业绩中的份额，因而将该计划作为设定提存计划处理；因

此，财务报表不列报联合国在养恤基金相关净负债/资产中的份额。联合国向

养恤基金缴纳的款项包括按大会确定的比率缴付的规定款额(目前参与人和

联合国分别按适用的应计养恤金薪酬的 7.9%和 15.8%缴款)，以及根据《养

恤基金条例》第 26 条缴付弥补任何精算短绌的缴款份额。只有大会根据对

养恤基金截至估值之日的精算充盈度评估，确定需要作出弥补短绌的缴款，

并援引第 26 条规定时，才应支付上述款项。截至本财务报表的报告日，大

会未曾援引这一规定； 

 (n) 从联合国系统会计准则改为《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 

㈠ 联合国正从使用联合国系统会计准则过渡到《公共部门会计准则》，从 

2014 年财政年度开始，联合国财务报表，包括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财务

报表，都将按照《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列报。因此，本财务报表将是最后一

次采用联合国系统会计准则编制的报表； 

㈡ 《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基于完全权责发生会计制，这意味着所有资产和

负债均在财务报表正文部分列报，而且不论现金流量情况如何，开支和收入

均在产生/赚得时即进行确认。《公共部门会计准则》还要求大幅增加财务报

表附注中披露的情况； 

㈢ 《公共部门会计准则》要求提交年度财务报表；自 2014 年财政年度起，

将每年编制和审计符合《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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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注 3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报表一至四) 

 (a)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是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955(1994)号决议设立

的。法庭由下列机构组成：  

 ㈠ 按照规约，分庭包括 3 个审判分庭和 1 个上诉分庭。分庭由不超过 16

名常任独立法官和在任何时候不超过 12 名的审案独立法官组成。常任独立

法官不得有 2 名同属一国国民；审案独立法官亦不得有 2 名同属一国国民。

每个审判分庭在任何时候由最多 3 名常任法官和 6 名审案法官组成。但由于

法庭工作量减少，目前仅有 1 个审判分庭。审判分庭有 1 名兼任法庭庭长的

审案法官。上诉分庭由 12 名常任法官组成，他们同时为前南斯拉夫问题国

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服务； 

 ㈡ 检察官办公室，负责调查和起诉应对 199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

间在卢旺达境内的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和应对这一期间邻

国境内此类违法行为负责的卢旺达公民。检察官作为法庭的单独机关独立

运作。 

 ㈢ 书记官处为各分庭和检察官服务并负责法庭的行政管理和服务工作。 

 (b) 大会第 66/238、67/242 和 68/255 号决议核准了 2012-2013 两年期的预算

批款。年度预算拨款的资金来自会员国摊款，50％按照适用于联合国经常预算的

会费分摊比额表分摊，50％按照适用于维持和平行动的分摊比额表分摊。各国及

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也向支持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开展活动的信托基金提供资

金、设备和服务，支持其执行任务。法庭的财务报表每 12 个月编制一次，在两

年期结束时进行一次决算。 

 (c) 报表一报告本财政期间的收入和支出以及准备金和基金结余变动情况。

其中包括对当期收支相抵盈额的计算结果以及上期收入或支出调整数。 

 (d) 报表二说明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准备金和基金结余。

非消耗性财产的价值不包括在资产之内(见附注 8)。 

 (e) 报表三采用联合国系统会计准则所述间接法编制，说明财政期间现金流

量。 

 (f) 报表四报告两年期核定批款的支出状况。 

  附注 4  

  批款状况  
 

 按照大会第 66/238、67/242 和 68/255 号决议，2012-2013 两年期的批款和摊

款毛额如下：  

http://undocs.org/ch/S/RES/955(1994)
http://undocs.org/ch/A/RES/66/238
http://undocs.org/ch/A/RES/67/242
http://undocs.org/ch/A/RES/68/255
http://undocs.org/ch/A/RES/66/238
http://undocs.org/ch/A/RES/67/242
http://undocs.org/ch/A/RES/68/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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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美元) 

 2012 2013 共计 

    初步预算批款(第 66/238 号决议)  85 811 85 812 171 623 

加：第 67/242 号决议批款 — 10 540 10 540 

减：第 68/255 号决议批款 — (1 756) (1 756) 

订正批款(第 68/255 号决议)  85 811 94 596 180 407 

减：2010-2011 两年期批款减少额(第 66/238 号决议) (722) — (722) 

加：2012-2013 两年期批款减少额(第 68/255 号决议) — 1 756 1 756 

 会员国摊款毛额 85 089 96 352 181 441 

 

 

附注 5 

 资产、负债及准备金和基金结余(报表二)  

 (a) 现金和定期存款数额是联合国总部以及总部以外办事处的现金结余总

额(包括以当地货币持有的资金)。 

 (b) 未缴摊款： 

 ㈠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应收摊款已按照《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

大会相关决议以及联合国的政策入账。根据这项政策，没有为不按时缴纳的

未缴摊款提取备抵； 

 ㈡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未缴摊款总额为 19 026 848 美元，其中

4 344 316 美元的款额已经逾期一年以上，14 682 532 美元的款额逾期不到

一年；  

 (c) 其他应收款。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其他应收款构成与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构成对比如下： 

(千美元) 

 2013 2011 

   政府 210 168 

工作人员 1 217 1 753 

供应商 43 12 

联合国各实体 123 156 

其他 10 48 

 共计 1 603 2 137 

 

 

 (d) 其他应付款。截至 2013年 12月 31日的其他应付款结余构成与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构成对比如下：  

http://undocs.org/ch/A/RES/66/238
http://undocs.org/ch/A/RES/67/242
http://undocs.org/ch/A/RES/68/255
http://undocs.org/ch/A/RES/68/255
http://undocs.org/ch/A/RES/66/238
http://undocs.org/ch/A/RES/68/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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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美元) 

 2013 2011 

   工作人员 1 251 944 

供应商 935 491 

联合国各实体 105 221 

其他 83 863 

离职回国补助金备抵 768 812 

 共计 3 142 3 331 

 

 

  附注 6  

  现金池 
 

 (a) 背景： 

 ㈠ 联合国金库代表包括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在内的联合国秘书处统一进行

盈余资金投资。此类盈余资金被组合放入两个内部管理的现金池，投资于货

币市场和固定收入市场的主要部分。由于规模经济，并能把收益曲线风险分

散到各种期限的投资产品中，汇集资金对总体投资业绩和风险有积极影响； 

 ㈡ 现金池的投资活动遵循《投资管理准则》载列的各项原则。投资委员会

定期评估遵守《准则》的情况，提出相关更新建议，并审查业绩。 

 (b) 投资管理目标： 

 根据《准则》，按优先次序列出的现金池投资目标如下： 

 ㈠ 安全性：确保资本保值；  

 ㈡ 流动性：确保充分的流动性，使联合国和各参加实体能随时满足所有业

务需求。仅持有随时具有市场价值并可轻松变现的资产； 

 ㈢ 投资收益：获得有竞争力的市场收益率，同时考虑投资风险约束以及池

内现金流动特性。利用基准确定现金池是否取得令人满意的市场收益； 

 (c) 现金池：  

 ㈠ 联合国总部金库管理两个现金池的投资，即主现金池和欧元现金池：  

 a. 自 2013 年 7 月 1 日起，联合国总部和联合国总部以外办事处

的现金池合并为主现金池。主现金池现在包括以美元计的可支取银行账

户余额和投资； 

 b. 欧元现金池包括以欧元进行的投资；现金池参与方主要是其业

务中可能有欧元盈余的总部以外办事处； 



A/69/5/Add.13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财务报表附注(续) 

 

34/41 14-56412 (C) 

 

 ㈡ 法庭只参加投资于各种证券的主现金池。此类证券可能包括、但不限于期

限为 5 年或更短时间的银行存款、商业票据、超国家证券、政府机构证券和政府

证券。主现金池不投资于衍生工具、资产担保产品、抵押支持产品或股权产品； 

 ㈢ 投资交易的现行会计核算基础是交易日，反映了从结算日到交易日的变

动；由于这一变动的影响被视为无关紧要，因此没有重报 2011 年数字。投

资收益按权责发生制确认；现金池投资活动直接产生的交易费用在发生时记

作费用，净收益按比例分配给参加现金池的各基金；可支取银行账户费用并

不予以扣除，而是分配给现金池参加者。未实现的证券市场损益和外汇损益

根据所有参加者的年终结余按比例分配给参加者； 

 ㈣ 出售投资的损益按出售所得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算，在分配给现金

池参加者的净收益内开列； 

 ㈤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已按照公允价值对主现金池投资进行重新估

值。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比较数字系投资账面价值。未重报 2011 年的数字，

原因是认为估值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不大。 

 (d) 主现金池的相关财务信息：  

 ㈠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主现金池持有资产共计 95.487 亿美元；其中

应付法庭 4 930 万美元，开列于报表二“资产、负债及准备金和基金结余变

动表”的现金池项下； 

 ㈡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主现金池财务信息汇总于表 1。 

表 1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主现金池资产与负债总表 

(千美元) 

 主现金池 

  资产  

 短期投资
a
 5 687 907  

 长期投资
a
 3 734 459  

 投资总额 9 422 366  

 现金 113 200  

 应计投资收益 13 084  

 资产总额 9 548 650  

负债  

 应付法庭款项 49 277  

 未在第一卷中列报的应付主现金池其他参加

 者的款项 9 499 373  

 负债总额 9 548 650  

 净资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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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12月 31 日终了两年期主现金池净收益总表  

(千美元) 

 主现金池 

  收入  

 投资收入 96 592 

 出售证券实现的收益 24 643 

 外汇调整数 4 241 

 未实现损益 4 811 

 投资净收益 130 287 

 银行费用 (1 083) 

 业务净收益 129 204 

 

 a 以公允价值表明的数额。 

 (e) 主现金池构成： 

 表 2 说明按投资工具类型分列的主现金池持有的投资细目： 

表 2 

截至 2013年 12月 31日按投资工具类型分列的主现金池投资 

(千美元) 

主现金池  账面价值 公允价值 a
 

   债券   

 非美国机构 2 073 122  2 077 421  

 非美国主权 670 963  674 773  

 超国家 250 075  250 246  

 美国机构 555 494  556 492  

 美国国库 1 597 161  1 592 050  

 小计 5 146 815  5 150 982  

贴现票据 2 138 208  2 138 849  

存单 250 000  250 003  

定期存款 1 882 532  1 882 532  

 投资总额 9 417 555  9 422 366  

 

 a 公允价值由独立托管方基于第三方对证券的估值确定。 

 (f) 金融风险管理： 

 主现金池面临各种金融风险，包括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货币风险和市场

风险(其中包括利率风险和其他价格风险)，详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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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 信用风险： 

 《准则》规定，不得投资于信用等级低于规定水平的证券发行者，

还规定了投资特定发行者的最大集中度。在投资时遵循了这些规定。使

用了主要信用评级机构确定的信用等级；对债券和商业票据使用标准普

尔和穆迪的评级，对银行定期存款使用惠誉的生存能力评级。 

 表 3 说明主现金池所持证券发行者的信用等级。 

表 3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按信用等级分列的主现金池投资 

(千美元) 

主现金池 共计 a
 评级 

   债券 5 150 982 标准普尔：32.3% AAA 和 63.1% AA+/Aa；4.6%未评

级穆迪：81.9% Aaa 和 18.1% Aa1/Aa3 

贴现票据 2 138 849 标准普尔： 71.7% A-1+和 24.1%未评级；穆迪：

95.8%P-1；惠誉：4.2% aa- 

存单 250 003 标准普尔：40% A-1；穆迪 40% P-1；惠誉：60% a+/a- 

定期存款 1 882 532 惠誉：58.6% aa-和 41.4% a+/a/a- 

 投资总额 9 422 366  

 

 a 系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证券公允价值。 

 ㈡ 流动性风险： 

 主现金池存在参加者要求短时间内提款而产生的流动性风险。主现金池

维持充足的现金和有价证券，以支付到期的承付款。池内大部分现金和现金

等价物以及投资提前一天通知便可使用，以满足业务需求。因此，主现金池

能够及时应对提款需求，流动性风险被视作较低。 

 ㈢ 货币风险： 

 货币风险指以美元以外货币计价的投资由于外币对美元的汇率变动而

发生价值波动的风险。主现金池的美元投资没有货币风险。主现金池的可支

取银行余额存在货币风险。 

 ㈣ 利率风险： 

 利率风险指利率变动导致投资价值波动的风险。通常，利率上涨，定息

证券价格下降，反之亦然。利率风险通常以定息证券的期限计量，期限用年

数表示。期限越长，利率风险越大； 

 主现金池存在利率风险，因其持有的投资包括计息证券。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主现金池主要投资于较短期的证券，最长期限少于 4 年。主现

金池所持证券的平均期限为 0.92 年，这被视为低利率风险的指标；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财务报表附注(续) A/69/5/Add.13 

 

14-56412 (C) 37/41 

 

 表 4 说明，如果整个收益率曲线随利率变动而移动，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主现金池的公允价值将如何增减。该表显示收益率曲线上下最多移动

200 个基点产生的影响(100 个基点等于 1%)。然而，鉴于当前的利率环境，

基点移动应被视为能起说明作用。 

表 4 

截至 2013年 12月 31日主现金池对利率的敏感性 

收益曲线移动 

(基点) 

公允价值变动，主现金池 

(百万美元) 
  

(200) 174  

(150) 130  

(100) 87  

(50) 43  

0  (0) 

50  (43) 

100  (87) 

150  (130) 

200  (174) 

 

 

 ㈤ 其他价格风险： 

 主现金池不存在其他的重大价格风险，因其不卖空或借入证券或押金购

买证券，所有这些限制了资本可能出现的损失。 

  附注 7 

  与服务终了福利和退休后福利有关的应计负债 
 

 (a) 服务终了福利和退休后福利包括离职后医疗保险、离职回国福利、未用

休假日折算、法官的养恤金福利、法官的搬迁津贴福利和审案法官的惠给金福利。

如附注 2 的(m)㈤分段所披露，除法官的搬迁津贴福利和审案法官的惠给金福利

外，所有这些负债均根据一家独立、有资质的精算公司进行的精算估值确定。 

 (b) 离职后医疗保险： 

㈠ 服务终了时，工作人员及其受扶养人若符合特定资格要求，包括 2007

年 7 月 1 日后征聘的人员参加联合国医保计划满 10 年，以及在这一日期前

征聘的工作人员参加时间满 5 年，则可选择参加联合国的福利确定型医疗保

险计划。这一福利称为离职后医疗保险； 

㈡ 精算师事务所确定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离职后医疗保险负债所用

的主要假设是：单一等值贴现率为 4.96%；非美国医疗计划的医疗服务费用

每年上涨 5.0%、所有其他医疗计划的保健费用上涨 7.3%(但美国医疗保险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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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和美国牙科保险计划分别为 6.3%和 5.0%)，并在十年期间逐渐下降到

4.5%；退休、退出保险计划和死亡率假设与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自

己进行养恤金福利精算估值时所用的假设保持一致； 

㈢ 离职后医疗保险估值的另一个因素是，在确定法庭剩余负债时要考虑所

有计划参加者的缴款。因此，要从负债毛额中扣除退休人员的缴款，还要扣

除在职工作人员的一部分缴款，以按照大会核定的费用分摊比率算出法庭的

剩余负债。这些比率要求法庭的份额如下：对非美国保健计划而言，不得超

过一半，对美国保健计划而言，不得超过三分之二，对医疗保险计划而言，

不得超过四分之三； 

㈣ 在上文㈡和㈢分段所述基础上，扣除计划参加者的缴款后，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应计负债现值估计数为 40 895 000 美元； 

(千美元) 

离职后医疗保险 应计负债 

  

负债毛额 74 967 

扣除计划参加者的缴款 (34 072) 

 负债净额 40 895 

 

 

 上述负债净额为 4 089.5 万美元，而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负债净额估计

数为 4 331.8 万美元； 

 ㈤ 除上文第㈡分段所述假设之外，在所有其他假设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如

果医疗费用趋势上升或下降 1%，负债现值估计数将分别增加 20%或减少 16%。

同样，在所有其他假设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如果贴现率下降或上升 1%，应计负

债估计数将分别增加 20%或减少 16%。 

 (c) 离职回国福利： 

㈠ 在服务终了时，工作人员若符合某些资格要求，包括离职时居住在国籍

国境外，则有权领取按服务年限计算的离职回国补助金以及差旅费和搬迁

费。这些福利统称为离职回国福利； 

㈡ 如附注 2 的(m)㈤分段所述，聘请了一家精算事务所对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离职回国福利进行精算估值。精算事务所使用的主要假设是：单

一等值贴现率为 4.08%；年度薪金涨幅与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自己

进行养恤金福利精算估值时使用的涨幅保持一致；差旅费和运费的年均涨幅

为 2.5%； 

㈢ 根据这些假设，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与离职回国福利有关的应计负

债现值估计数为 9 159 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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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未用休假日： 

㈠ 服务终了时，持有定期合同或连续合同的工作人员可以把最多 60 个工

作日的累积未用休假日折算兑现； 

㈡ 如附注 2(m)㈤分段所述，聘请了一家精算事务所对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与未用休假日有关的负债进行精算估值。精算事务所使用的主要假设

是：单一等值贴现率为 4.25%；累积年假结余的年增率为头三年每年 10.9 天，

第四年至第八年每年 1 天，此后每年 0.5 天，最多累积 60 天。假设每年工资

增加率与养恤基金自己进行养恤金福利精算估值使用的增长率保持一致； 

㈢ 根据这些假设，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未用休假日应计负债的现值

估计数为 2 862 000 美元。 

 (e) 法庭法官退休时有权领取并非由养恤基金支付的养恤金。如附注 2(m)

㈤分段所述，聘请了一家精算事务所对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法官养恤金相

关负债进行精算估值。精算事务所使用的主要假设是：单一等值贴现率为 4.46%；

标准死亡率表；每年生活费用增长率为 2.5%。根据这些假设，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应计负债的现值估计数为 21 579 000 美元。 

 (f) 根据大会第 65/258 号决议，法庭法官有权享有与国际法院法官同等的

搬迁津贴福利。此外，连续服务 3 年以上的审案法官在服务结束时可领取一笔一

次性惠给金。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法官搬迁津贴福利及审案法官惠给金福

利的负债估计数分别为 361 000 美元和 87 000 美元。 

  附注 8 

非消耗性财产 

 按照联合国会计政策，非消耗性财产列为购置年度当期拨款的支出。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1 年 12 月 31 日根据累积盘存记录并按历史成本得出的

法庭非消耗性财产价值分别如下： 

(千美元) 

 2013 2011 
   
截至 1 月 1 日的结余 18 604 20 022 

购置 1 168 2 053 

减：核销：事故、失窃和损坏 (190) (134) 

减：处置 (6 989) (4 065) 

调整数 (862)
a
 728 

 截至 12 月 31 日的结余  11 731
b
 18 604 

 

 a 主要指以前被列入、但后来被确定为不是非消耗性财产的物项。 

 b 包括已批准核销但尚未处置的619 206美元非消耗性财产和有待批准核销的538 897美元非

消耗性财产。 

http://undocs.org/ch/A/RES/65/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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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注 9 

  未来业务 
 

 (a) 安全理事会第 1966(2010)号决议决定设立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

机制，为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分设两个分支机

构，以履行两法庭关闭后的一些基本职能，如审判逃犯。为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

法庭设立的分支机构于 2012 年 7 月 1 日开始运作，初期阶段为 4 年。余留机制

在 2012-2013 两年期期间与两个法庭共同存在、共享资源、相互支持和协调。 

 (b) 安全理事会第 1966(2010)、2029(2011)和 2130(2013)号决议请卢旺达问

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采取一切可能措施，至迟于 2014 年

12 月前迅速完成全部剩余工作，为关闭法庭做准备并确保顺利过渡到余留机制，

包括为此在两个法庭分别设立先遣队。 

 (c) 关于退休后福利的筹资问题，大会第 64/239 号决议核可了行政和预算

问题咨询委员会的建议，即应在法庭的最后预算呈件和执行情况报告中说明与今

后支付法官和未亡配偶养恤金及离职后医疗保险有关的负债。 

http://undocs.org/ch/S/RES/1966(2010)
http://undocs.org/ch/S/RES/1966(2010)
http://undocs.org/ch/S/RES/2029(2011)
http://undocs.org/ch/S/RES/2130(2013)
http://undocs.org/ch/A/RES/64/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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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支助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活动的信托基金 

  2013 年 12月 31 日终了两年期收入和支出及准备金和基金结余表 

(千美元) 

 

准备金和基 

金结余，期初 收入 

支出和其 

他调整数 

准备金和基 

金结余，期末 

     

支助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活动的信托基金 1 114 118 433 7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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